附件2

达州市达川区城区餐饮油烟污染专项治理任务分解表

	序号
	治理任务
	完成时限
	牵头单位
	责任单位

	1
	监督新、改、扩建大型餐饮服务企业执行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
	立即整治

长期保持
	区环保局
	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

	2
	城区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完成油烟净化设备安装
	2017年7月5日
	区机关事务管理局
	区级相关部门

	3
	大中型餐饮服务单位完成油烟净化设备安装或整改达标排放
	2017年12月底
	区城管执法分局
	区环保局、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区商务局、区公安局、三里坪街道办、翠屏街道办

	4
	小型餐馆、饭店完成油烟净化设备安装或整改达标排放
	2019年12月底
	区城管执法分局
	

	5
	整治露天烧烤
	立即整治

长期保持
	区城管执法分局
	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区公安局、三里坪街道办、翠屏街道办

	
	引导露天烧烤经营者使用无烟烧烤设备，进入辖区政府规划设置的餐饮经营临时摊区规范经营
	2017年底前规范率达50%，2018年底前规范率达70%，2019年底前规范率达90%，
	三里坪街道办、翠屏街道办
	区环保局、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区城管执法分局


